
《民法典》 第 600 条规定： “出卖具有

知识产权的标的物的， 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

当事人另有约定外， 该标的物的知识产权不

属于买受人。”

这一条规定的是， 买卖合同的标的物具

有知识产权时， 该知识产权的归属问题。 本

条的基本精神是： 在买卖合同中， 买受人取

得具有知识产权的标的物的所有权， 并不意

味着同时取得了相关的知识产权； 在法律没

有相反规定或当事人未明确约定的情况下，

其中涉及的知识产权依然为原知识产权的权

利人享有。 根据 《民法典》 的规定， 受知识

产权保护的客体包括作品、 发明、 实用新

型、 外观设计、 商标、 地理标志、 商业秘

密、 集成电路布图设计、 植物新品种和法律

规定的其他客体。 这与国际条约如世界贸易

组织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 的规定

是一致的。

制定于 1999 年的 《合同法》 也有类似

于 《民法典》 第 600 条的规定。 《合同法》

第 137 条规定， “出卖具有知识产权的计算

机软件等标的物的， 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

事人另有约定的以外， 该标的物的知识产权

不属于买受人。” 这个条文特别以计算机软

件为例， 重点解决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 计

算机软件等知识产权的载体， 在买卖中涉及

到的知识产权问题。 表面上看， 买受人在市

场上购买计算机软件的载体， 比如光盘， 是

针对有形标的物的买卖行为； 实际上， 上述

买卖合同中， 真正有价值的是标的物承载的

软件作品， 而不是作为载体的有形物。 买受

人购买的几百甚至上千元的办公软件光盘，

刻录用的光盘本身的价值可能只有一两元钱

甚至更少。 在一般情况下， 买受人购买计算

机软件的载体， 在法律上不是著作权本身的

买卖， 而是买受人通过对标的物的购买， 取

得著作权人对于买受人使用计算机软件的许

可。

从 《合同法》 第 137 条的措辞上看， 条

文特别提到 “计算机软件等”， 具有其他种

类知识产权的标的物， 应当也有可能参照计

算机软件载体的买卖合同适用该规定， 但是

否所有具有知识产权的标的物买卖合同， 都

可以照此适用， 《合同法》 并没有明确。 这

与我国当时的知识产权研究水平和社会公众

对知识产权的认识相适应。 二十多年来， 我

国知识产权保护有了长足的进步， 无论知识

产权法律实践、 理论研究水平、 社会公众的

知识产权意识， 都有了很大的发展。 现在， 知

识产权理论研究清楚地表明， 知识产权客体和

承载知识产权客体的有体物是完全不同的。 不

但计算机软件如此， 所有的知识产权都如此。

《民法典》 的制定者， 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

因此在 《民法典》 第 600 条中明确， 对于具有

知识产权的标的物的买卖， 除非法律另有例外

规定或当事人另有约定， 标的物所有权转移并

不表明其中的知识产权的转移。

当然， 具有知识产权的标的物的买卖， 会

对知识产权人行使其知识产权构成一定的限

制， 最明显的就是知识产权用尽原则。 所谓知

识产权用尽， 是指具有知识产权的标的物所有

权合法转移后， 知识产权人针对这个标的物的

部分专有权即告 “用完”， 不能对该物第二次

行使专有权。 比如， 在著作权制度中， 销售图

书是一种发行行为， 受著作权人控制。 但一旦

著作权人行使其发行权， 也就是将图书出售

后， 就不能再控制该图书的市场流转， 这在著

作权法上被称为 “发行权一次用尽”。 因此，

读者从书店购得了正版书籍以后， 完全可以通

过高于或低于标价的价格再次销售该图书。 因

此出售二手书不需要获得著作权人的许可。

但是， 买卖合同对享有著作权的作品来

说， 用尽的仅仅是针对该载体的发行权， 著作

权人的其他权利并没有用尽，比如，根据著作权

法的规定，著作权人享有信息网络传播权，因此

正版图书的购买者无权将自己购得的书籍扫描

后放到网上供别人下载或浏览， 否则就会构成

著作权侵权行为，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对于有些具有知识产权的标的物， 法律特

别规定， 它的部分知识产权可由载体的买受人

行使。 一个例子是美术作品。 根据 《著作权

法》 的规定， 美术作品原件的展览权， 由原件

的所有人行使。 比如， 有人从拍卖行高价购得

一位著名画家的画作， 此时， 尽管该美术作品

的复制、 发行、 信息网络传播等专有权依然归

作者享有， 但买受人可以在画展中自由地展览

该画作。 2020 年 11 ? 11 ?， 全国人大常委

会对 《著作权法》 进行了修改。 新 《著作权

法》 增加规定， 摄影作品的原件所有人亦可以

如同美术作品的买受人一样， 行使摄影作品原

件的展览权。

因此， 在适用 《民法典》 第 600 条时， 必

须了解我国知识产权法的有关规定及发展变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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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惯是人们长期生活经验的总结， 它既

是人与人正常交往关系的规范， 也是人们在

进行社会实践过程中的一种惯常行为。 民事

习惯就是指在某区域范围内， 基于长期的生

产生活实践而为社会公众所知悉并普遍遵守

的生活和交易习惯。 这种习惯得到了人们的

普遍遵守， 其效力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

已经得到了社会公众的认可， 长期约束人们

的行为。 习惯可以被看作是社会发展的纽

带， 许多法律规则都根植于习惯， 并从习惯

中汲取营养， 这也使得习惯成为重要的法律

渊源。

2020 年 5 ? 28 ?， 十三届全国人大三

次会议通过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民法典》 在总结 《民法总则》 和其他民事

法律的基础上， 对民事习惯进行了认可和吸

纳， 直接、 明确地规定了习惯法的正式法律

渊源地位， 对习惯法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规

范。 《民法典》 中共有 37 个条款对 “习惯”

“当地习惯” “交易习惯” “风俗习惯” 等

进行了明确规定。

习惯法的原则性规范

《民法典》 第 10 条规定： “处理民事

纠纷， 应当依照法律； 法律没有规定的， 可

以适用习惯， 但是不得违背公序良俗。” 该

条直接移承 《民法总则》 第 10 条， 明确规

定了习惯法为我国民法的法源。 根据这一规

范， 处理民事纠纷， 应当依照法律； 法律没

有规定的， 可以适用习惯， 因此法律即制定

法为第一位的民事法源、 主要的民事法源，

习惯法为制定法之后的第二位法源， 是补充

制定法的局限和不足。

同时， 根据这一规范， 我国的司法机关

在处理民事纠纷、 解决民事争端时， 可以适

用习惯法。 这就为解决民事纠纷、 保障民众

权益提供了更多元的法律根据。 《民法典》

第 10 条所规定的 “习惯” 已不仅仅为一般

社会规范意义上的习惯、 事实上的习惯， 而

是国家法意义上的习惯法。 我国的法律渊源

以制定法为主体、 习惯法等并存。 法律渊源

包含与法的效力的直接联系和一定的法律外

部形式这两个不可分割的要素。 从这一角度

来讲， 《民法典》 第 10 条等所规定的 “习

惯” 得到了国家立法机关依照法定职权和程

序的认可， 具有了国家法的效力和意义， 因

此便具有了双重规范的属性， 既为一般社会

规范， 又为国家法律规范。

习惯法的规则性规范

《民法典》 在民事法律行为、 物权的相

邻关系和所有权取得的特别规定、 合同的订

立、 合同的履行、 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和典

型合同的买卖合同、 借款合同、 保管合同，

人格权的姓名权和名称权等部分直接规定了

习惯法； 在第三编合同部分间接规定了习惯

法的规则性规范。 《民法典》 通过对 “习

惯” “当地习惯” “交易习惯” “风俗习

惯” 等的认可， 对作为一般社会规范的习惯

进行立法认可， 使之具有国家法律意义上的

习惯法的性质和效力， 为民事行为和司法适

用提供习惯法依据。

如： 《民法典》 第 619 条规定： “出卖

人应当按照约定的包装方式交付标的物。 对

包装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 依据本

法第 510 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 应当按照

通用的方式包装； 没有通用方式的， 应当采

取足以保护标的物且有利于节约资源、 保护

生态环境的包装方式 。” 而 《民法典 》 第

510 条则规定 “合同生效后 ， 当事人就质

量、 价款或者报酬、 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

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 可以协议补充； 不能

达成补充协议的， 按照合同相关条款或者交

易习惯确定”， 这就表明第 619 条同样认可

了 “交易习惯”， 使之具有习惯法的地位和

效力。

《民法典》 的一些条款还涉及村规民约、

管理规约、 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 通常标准、

特定标准、 道德义务、 公序良俗等内容， 这些

相关规范与民事习惯规范密切相关， 被国家制

定法所明文认可而成为习惯法， 成为民事行为

的依据。

如 《民法典》 第 8 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

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

经由《民法典》的明确规范，这些原则、规则以及

标准被国家制定法所认可而成为习惯法。

习惯法源化的意义

《民法典》 通过认可 “习惯” “当地习

惯” “交易习惯” “风俗习惯” 等， 确认了习

惯法的法律渊源地位， 较为全面地体现了我国

社会的发展状况， 是我国民事法律的立法经

验、 司法实践和民众遵行规范的系统总结， 具

有实践价值和时代意义。 《民法典》 中的习惯

法条款使 《民法典》 这一制定法具有了深厚的

社会基础和鲜明的文化内涵， 为 《民法典》 实

施后发挥功能创造了条件、 奠定了基础。

首先， 《民法典》 习惯法源化使得国家与

社会相连接。 在国家正式律例表述的民商事规

范之外， 传统民商事规范更多是以习惯形态存

在的， 习惯包含了传统中国社会生活所需的绝

大部分民商事规则。 民事习惯在当代中国社会

仍然有重要作用， 发挥着一定的影响。 借由

《民法典》 有关习惯法条款， 民众在社会生活

中长期形成的良善习惯成为国家法律， 使民事

法律的社会性、 本土性、 经验性、 文化性得以

彰显。 这也为民众接纳、 遵行国家 《民法典》

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其次， 《民法典》 习惯法源化使得现在与

将来相连接。 民事生活有着复杂性， 民事行为

具有多样性。 《民法典》 第 10 条的原则性规

定， 为解决一些尚不成熟的民事关系、 尚未出

现的民事行为提供了基本依据， 这使 《民法

典》 具有了开放性， 能够引导新的民事活动，

保障民众的权利， 促进未来中国社会的发展，

应对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社会的挑战和需要。

再者， 《民法典》 习惯法源化使得立法与

司法相连接。 基于制定法的特点， 《民法典》

对习惯法的规定为克服制定法的局限、 弥补制

定法的空漏提供了条件。 国家立法机关制定民

事法律有其法定的程序性， 创制的 《民法典》

等民事法律存在一般性、 滞后性等特点， 而通

过将习惯法源化可以由国家司法机关对制定法

进行某种解释， 使 《民法典》 等制定法通过人

民法院的司法得以准确实施， 使法院更好地发

挥能动性， 弥补制定法规范民事行为的不足和

有限， 通过司法延展国家法律对民事关系的调

整， 实现法律的确定性和权威性。

最后， 《民法典》 习惯法源化为司法机关

的民事司法活动进行了赋权与限制。 《民法

典》 将习惯法源化赋予了人民法院的法官在法

律没有规定时经过识别适用习惯法处理民事纠

纷、 解决民事争议的权力。 这一事先的一般性

授权为法官发挥主观能动性解决民事纠纷提供

了前提， 为司法回应社会需要、 实现社会功能

创造了条件， 从而实现司法的公正性。 随着

《民法典》 的施行， 在全面理解 《民法典》 这

些有关习惯法规范的基础上， 正确遵行特别是

正确司法就成为关键。 人民法院的法官需要思

考习惯法适用的范围、 条件、 程序、 救济等，

在进行民事习惯调查的基础上， 根据当事人的

申请和举证， 通过充分论证进行识别， 积极、

认真适用习惯法处理民事纠纷。

全面、 准确地理解 《民法典》 中的习惯

法， 是 《民法典》 实施中需要重视的方面。 这

对于发挥 《民法典》 在调整民事关系、 保障民

众权益、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提升国家治理能

力的作用上至为重要。

（王国华系上海海事大学法学院院长、 教

授、 博士生导师； 佟尧系上海海事大学法学院

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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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理解《民法典》中的习惯法
《民法典》习惯法源化及其对《海商法》的影响（上）

王国华 佟 尧

□ 《民法典》 第 10 条明确规定了习惯法为我国民法的法源。 根据这一规

范， 我国的司法机关在处理民事纠纷、 解决民事争端时， 可以适用习惯

法。 这就为解决民事纠纷、 保障民众权益提供了更多元的法律根据。

□ 《民法典》 通过对“习惯” “当地习惯” “交易习惯” “风俗习惯” 等

的认可， 对作为一般社会规范的习惯进行立法认可， 使之具有国家法律

意义上的习惯法的性质和效力， 为民事行为和司法适用提供习惯法依

据。

□ 《民法典》 习惯法源化使得国家与社会相连接、 现在与将来相连接、 立

法与司法相连接， 并为司法机关的民事司法活动进行了赋权与限制， 为

《民法典》 实施后发挥功能创造了条件、 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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